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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梦舟股份         编号：临 2019-062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9 月 2 日，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舟股份”或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山文化”）

发来的《一致行动协议》，船山文化与自然人彭晓芹就成为一致行动人达成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天津路 8号苏新公社公寓 5幢 516室 

法定代表人：黄文亮 

乙方：彭晓芹 

鉴于： 

1、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255，以下简称“梦舟股份”

或“上市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存续且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

份有限公司。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769,593,555 股，其中

甲方合法持有上市公司 176,959,400 股股票，占梦舟股份总股本的 10.00%；乙

方合法持有上市公司 100,000股股票，占梦舟股份总股本的 0.0057%； 

2、甲方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甲乙双方拟成为一致行动人，就上市公司

的经营、管理、控制及相关所有事项保持一致立场及意见。 

为此，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一致行动”的具体事宜进一步明确如下： 

1、“一致行动”的目的 

双方为保证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中行使表决权时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以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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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双方在上市公司中的控制地位。 

2、“一致行动”的内容 

甲乙双方就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事项，双

方在向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均保持一致。 

1）如一方拟就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时，须事

先与另一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共同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 

2）在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公司经管发展的重大事项前须充分沟

通协商，就各方行使何种表决权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该一致意见在股东大会上

对相关事项行使表决权。 

3）其他应由上市公司股东行使的决策权。 

3、“一致行动”的延伸 

1）若双方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各方应接照甲方的意向进行表决。 

2）如任何一方增持，增持后甲、乙双方仍应就其所持全部公司股份遵守一

致行动协议的约定；如任何一方减持，减持后甲、乙双方仍应就其所持的剩余股

份遵守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 

4、“一致行动”的期限 

自本协议签订后 3年有效。 

5、协议的变更或解除 

1）本协议自双方在协议上签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在协议期限内应完全履行

协议义务，非经各方协商一致并采取书面形式本协议不得随意变更。 

2）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上述变更和解除均不得损害各方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 

 

二、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船

山文化和李瑞金女士。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3日 


